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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88 号 

 

 

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9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报告书》（修订稿）”），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

对方持有的紫博蓝网络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紫博

蓝”）100%股权，同时募集配套资金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

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（修订稿），与你公司于 2016 年 5 月披露的《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

案）》相比，本次交易方案中应支付交易对手方之一北京网罗天下文

化有限公司交易对价的 42%由股份支付变更为现金支付、配套募集资

金由 21 亿元调整为 8.32 亿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及相

关披露文件主要修订情况对照表，并对以下事项作出说明： 

（1）请结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

整的相关规定、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对你公司可能的影响等说明本次方

案调整是否构成重大调整，同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； 

（2）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变更的原因、原配套募集资金拟投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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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后续计划安排、变更后的配套募集资金上限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

关于并购重组配套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，同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请结合交易前后股权结构变化和股东实际持股情况，根据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

重组上市、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监管的情形，同时请独立财务顾问

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（修订稿），本次交易拟向北京华创易盛资产

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华创易盛”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

金不超过 8.32 亿元。华创易盛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，全体合伙

人委托北京华创融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创融金”）作

为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委派钟声执行合伙事务，钟声为华创易盛的实际

控制人。2016 年 7 月，华创易盛决定增加投资 8.75 亿元并全部由华

创融金认缴，增加投资后，截至 2016 年 7 月认缴出资额、实缴出资

额分别为 43.75 亿元、29.54 亿元，其中华创融金的认缴出资比例由

0.0000029%上升至 20%，实缴出资额为 6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华创易盛本次认购配套募集资金的资金安排及具体来源，

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拟出资人及其资金来源、相应的出资金额等； 

（2）按照来源方式列示华创易盛认缴出资额中，华创融金实缴

出资及拟认缴出资的具体资金来源，其中涉及自有资金或银行存款的，

请披露金额、认购配套募集资金时是否存在障碍；涉及通过银行贷款

获取资金的，请披露具体贷款方式、贷款成本、贷款期限等；涉及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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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股权质押方式获取资金的，请披露拟质押方、质押金额以及是否影

响钟声对华创易盛的控制地位；涉及其他方式获取资金的，请披露具

体方式、金额、资金安排、以及是否影响钟声对华创易盛的控制地位； 

（3）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（修订稿），紫博蓝 2014 年、2015 年经审计

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分别为 3,326

万元、6,486 万元。业绩承诺方承诺紫博蓝 2016 年-2018 年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.3 亿元、1.7 亿

元和 2.2 亿元，较 2014 年、2015 年净利润增幅较大。请你公司补充

披露 2016 年度截至目前紫博蓝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的实现情况，并结

合截至目前在手合同或订单情况、客户拓展情况等进一步说明紫博蓝

2016-2018 年营业收入、净利润预测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，同时请独

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6 年 9月 27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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